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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科技创新局 制

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年度评价申报诚信承诺书
(项目申报单位)

本单位依据《成都高新区科技和人才工作局孵化载体管理办法》（成高科人【2021】62号），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自愿提交项目申报书，在此郑重承诺:
一、本单位社会信用良好，不存在违反国家科研诚信建设有关要求的问题，不存在《成都市科研失信行为记录暂行规定》(成科学(2020)80号)明确的严重失信行为。
二、本单位已就申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存在弄虚作假、谎报瞒报、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等问题，申报材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申报材料中未出现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能公开的内容，涉及内容不涉密。
三、本单位在参与项目申报和评审活动过程中，将严格遵守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评价认定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坚决杜绝以下行为:
[bookmark: _GoBack]1.已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申报明确不予重复支持的项目;
2.以任何形式打听未公开的评审专家名单以及其他评审相关的保密信息;
3.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等，宴请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或向其提供旅游、娱乐健身等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4.隐瞒、迁就、包庇、纵容甚至帮助项目申报团队及人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项目承担资格;
5.在正式申报书中以高指标通过评审，在合同书签订时故意篡改降低任务书中相应指标;
6.其他违反项目管理和科研诚信相关规定的行为。
如有违反，本单位愿接受项目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做出的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停拨、核减、退还项目经费，取消惩戒期内申报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评价认定资格，对相关负责人进行相应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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